
發文字號：法務部 113.09.26 法律字第 11303509830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113 年 09 月 26 日

要    旨：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

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共設施不具通常應有之安全狀態或功能時，公共設施之

管理有無欠缺，須視其設置或管理機關有無及時採取足以防止危險損害發生之具體

措施為斷

主    旨：奉交下關於陳○○請求確定國家賠償之賠償義務機關乙案，本部研析意見

          如說明二至四，請鑒核。

說    明：一、復鈞院 113  年 7  月 29 日院臺交議字第 1131020708 號及同年月

              11  日院臺交議字第 1130008892 號交議案件通知單。

          二、為辦理旨揭交議案件，本部於 113  年 8  月 16 日邀集交通部、交

              通部高速公路局（下稱高公局）、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

              局（下稱高公局北區分局）、新竹市政府、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下稱

              國土管理署）等機關開會研商（如附件 1，本部 113  年 8  月 14

              日法律決字第 11303508910  號開會通知單及會議資料），並請各機

              關於會後提供補充意見或佐證資料予本部彙整，謹將各機關意見摘述

              如下（含會中發言及書面意見）：

          （一）新竹市政府（詳附件 2）：

                1.事故地點位於新竹市大學路 51 巷 15 號旁、科學段二小段 1

                  地號土地，土地使用資訊為高速公路用地，且內政部地政司登記

                  前揭地號土地管理者為交通部高公局。

                2.拒賠理由摘要如下：

               （1）依公路法第 30 條規定：「公路用地，非經許可，不得使用。

                    」依公路用地使用規則第 5  條規定：「在公路用地內，非經

                    公路主管機關同意不得為任何其他用途之使用。」

               （2）依公路用地使用規則第 6  條規定：「使用公路用地之設施，

                    …，應依照公路主管機關指定之位置辦理，並應由使用人於施

                    工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工程計畫書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

                    ，方得施工。」由航拍影像可看出，系爭巷道原係由高公局開

                    闢，而系爭巷道旁之邊坡，顯為道路開闢時之填方邊坡。依高

                    公局高速公路養護手冊第三章 3.1.1  適用範圍「本局轄管邊

                    坡，包含路堤邊坡及路塹邊坡」及 3.1.2.3「路堤邊坡係指本

                    局轄管道路路權內自然邊坡或因道路開闢之填方邊坡」之說明



                    ，此邊坡屬高公局轄管邊坡，應由其養護管理。系爭巷道旁之

                    邊坡既為本案工程未申請使用之公路用地，新竹市政府不得為

                    任何其他用途之使用，而僅對本案工程申請使用範圍所設置之

                    道路鋪面，依公路用地使用規則第 8  條規定，負責養護。

               （3）新竹市政府僅為向高公局申請事故路段舖面之改善，該處邊坡

                    未在申請範圍內，該市政府非該邊坡事實上之管理機關；又非

                    新竹市所有編有路名之道路，即可認定為由其管養，例如新竹

                    市武陵路 175  巷，即為社區自行管養之私有道路。編有路名

                    的道路，並非即不屬高公局的管理養護範圍，例如國道 3  號

                    南投服務區旁之永平路，有部分路段即為南投服務區之便道，

                    管理養護機關即為高公局。

               （4）新竹市道路管理自治條例內之「市管道路」範圍，係包含市區

                    道路條例所定義之市區道路，及該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

                    規定：「管理機關（單位）應於年度開始前，視實際需要擬定

                    道路及附屬設施之修築、改善及維護管理計畫。」系爭事故處

                    巷道，新竹市政府係辦理系爭巷道道路拓寬工程，以改善該處

                    巷道鋪面（僅限於高公局同意範圍），而改善範圍並未包含邊

                    坡（邊坡未經高公局同意使用），故邊坡非屬其管理養護道路

                    範圍。

          （二）交通部（詳附件 3）：

                1.新竹市大學路 51 巷並非高速公路封閉系統之公路，該道路未經

                  公路系統之法定公告程序，非屬公路系統，且經新竹市政府編定

                  為大學路 51 巷，該巷道應屬新竹市政府所管道路，應由新竹市

                  政府負責管理養護。

                2.依公路法第 30 條及公路用地使用規則第 5  條有關公路用地未

                  經許可不得使用之相關規定，係為公路用地供其他用途使用之限

                  制規定（公路用地使用規則第 3  條並說明使用人係指在公路用

                  地內挖掘、埋設、或附掛設施之公私機構或法人），非說明公路

                  養護管理權責。

                3.公路法第 79 條第 2  項授權訂定之「公路修建養護管理規則」

                  第 43 條規定：「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兩側附設之道路，或沿高

                  架公路下方興建之平行（面）道路，其與公路主線屬於不同系統

                  時，應由各該道路主管機關養護管理。」及第 44 條規定：「高



                  架公路下方之平行道路、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之交流道區或在公

                  路兩側附設之側車道，其土地管理機關之登記，如與該路養護權

                  責機關不一致且不易分割變更時，基於公地公用原則，其土地管

                  理機關得維持從來之登記，免辦分割或變更。」本案發生地之該

                  處邊坡植生直接影響系爭巷道行車安全，雖位處高公局管理之土

                  地，惟實際仍屬高速公路外之地方道路系統，屬新竹市政府養護

                  管理權責，高公局北區分局應非本案之國家賠償義務機關。

          （三）高公局（詳附件 4）：

                1.依上開公路修建養護管理規則第 43 條規定觀之，查本案事發位

                  置於大學路 51 巷，非屬高速公路主線系統，其道路及其附屬設

                  施應由新竹市政府維護管理。

                2.另依上開公路修建養護管理規則第 44 條規定，養護權責機關不

                  一致且不易分割變更時，土地管理機關既得維持從來之登記，則

                  土地所有權與管理權責應無涉。

          （四）高公局北區分局（詳附件 5）：

                1.新竹市政府對於曾辦理系爭巷道拓寬乙節雖不爭執，但對系爭巷

                  道邊坡，卻主張該土地係高公局管有而否認其有維護管理義務。

                  經查系爭邊坡有擋土牆、駁坎、排水豎溝、排水箱涵等設施，擋

                  土牆及駁坎護坡功能在保護系爭巷道，同時為上方新竹市大學路

                  81  巷 3  弄進出道路之基礎。又系爭巷道及新竹市大學路 81

                  巷土地雖登記高公局管理，惟長期以來已供作地方道路使用，其

                  上均無國道設施。依據公地公用使用原則，其土地依據上開公路

                  修建養護管理規則第 44 條規定，土地管理機關係維持從來之登

                  記。

                2.由 65 年新竹市區空照圖顯示，中山高速公路新建同時，系爭巷

                  道及其延伸穿越科學園區範圍亦同時新建，其中平行高速公路路

                  段僅佔該新闢路線 4  分之 1，依據高公局組織法，高公局掌理

                  事項僅限「國道高速公路」，足資證明系爭巷道並非由高公局所

                  新建。

                3.國道與系爭巷道，二者分屬不同道路系統，基於用路人行車安全

                  、用路人信賴利益考量，且系爭巷道及週邊道路既屬地方道路系

                  統，其相關公共設施依據公路修建養護管理規則規定已有明確之

                  法定管理機關，而新竹市政府為系爭巷道及週邊道路之事實上管



                  理機關，則新竹市政府應為本案國家賠償義務機關。

          （五）國土管理署（詳附件 6）：

                1.依市區道路條例第 2  條規定：「市區道路，指下列規定而言：

                  一、都市計畫區域內所有道路。二、直轄市及市行政區域以內，

                  都市計畫區域以外所有道路。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人口集居區

                  域內所有道路。」同條例第 6  條第 1  項規定：「市區道路之

                  修築，其系統及寬度，應依照都市計劃之規定辦理，未有都市計

                  劃者，應依據第三十二條所訂定之市區道路工程設計標準，參酌

                  當地實際需要及可能發展，擬訂道路系統圖，並註明寬度，連同

                  修築計劃，經報上級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布施行。」是

                  有關市區道路之認定，上開條例第 2  條及第 6  條第 1  項已

                  有明文。

                2.建築法第 48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

                  ，應指定已經公告道路之境界線為建築線。…（第 1  項）。前

                  項以外之現有巷道，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認

                  有必要時得另定建築線；其辦法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第 2

                  項）。」已就現有巷道有規定，現有巷道得指定建築線之規定，

                  惟於建築法令中尚無該等道路管理養護之規定。本件系爭巷道之

                  道路屬性為「現有巷道」，非屬市區道路（經公告道路）範疇，

                  無市區道路條例適用，爰內政部非賠償義務機關。

          三、本部研析意見：

          （一）按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

                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第 9  條第 2  項規定：「依第 3  條第 1  項請

                求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其所稱「管理機關」指法律所定之管理機關或依法律代為管理之

                機關而言，如無法律所定之管理機關或依法律代為管理之機關時，

                始由事實上之管理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倘亦無事實上管理機關，

                則由公共設施坐落土地管理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又所稱「賠償義

                務機關」，係指民眾請求國家賠償時，依其所主張之事實受理其請

                求而應開啟行政程序之機關而言，該被指定或確定之機關是否就原

                因事實所致生之損害結果，負國家賠償責任，仍應視所主張之事實

                是否符合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之要件為斷（本部 108



                年 8  月 14 日法律字第 10803511730  號函參照）。

          （二）次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身自由

                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該立法意旨在使政府對於提供人民使用之公共設施

                ，負有維護通常安全狀態之義務；公共設施不具通常應有之安全狀

                態或功能時，公共設施之管理有無欠缺，須視其設置或管理機關有

                無及時採取足以防止危險損害發生之具體措施為斷（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515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度上國字第

                29  號判決參照）。本件依內政部 113  年 8  月 23 日函送系爭

                巷道路樹傾倒發生處理及現況照片顯示（詳附件 6），系爭樹木座

                落之邊坡與中山高速公路間，相隔現由新竹市政府養護之大學路

                51  巷，故系爭樹木座落處應非屬高速公路之路基或邊坡。復據公

                路法主管機關交通部及市區道路條例主管機關內政部分別表示，系

                爭巷道未經公路系統之法定公告程序，非屬公路系統，亦非市區道

                路條例上所稱都市計畫區域內之市區道路，故應無公路法及市區道

                路條例之適用。

          （三）第查新竹市政府對於系爭巷道之拓寬工程為其辦理並未爭執，且表

                示系爭巷道之修築及維護計畫，係該市政府依照新竹市道路管理自

                治條例第 4  條規定：「管理機關（單位）應於年度開始前，視實

                際需要擬定道路及附屬設施之修築、改善及維護管理計畫（第 1

                項）。前項修築或改善計畫應包括第二條第九款規定之道路附屬工

                程（第 2  項）。」所辦理，則依同條例第 28 條規定：「管理機

                關（單位）對路樹及綠地應經常維護或剪修，並不得妨礙人車安全

                。」，是新竹市政府自應就其所管道路之路樹負維護及剪修之責，

                據此，本件因系爭巷道路樹傾倒之賠償義務機關應為新竹市政府，

                而由該市政府受理本件國家賠償事件，就是否符合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要件進行判斷。

          （四）本部奉鈞院交下辦理確認國家賠償事件之賠償義務機關時，因本部

                就賠償義務機關之確定程序並無強制調查權，是以，本部僅能就請

                求權人國家賠償請求書所載事實，請有關機關提供相關資料，或於

                必要時召開研商會議進行瞭解，故對於釐清賠償義務機關，本部僅

                能在有限資料或資料不完全之情形下進行判斷，如當事人仍有爭議

                ，法院於審理具體國家賠償案件時，有關賠償義務機關之確定，應



                由法院本於權責認定之，併予敘明。

          四、檢附相關參考資料乙份。

正    本：行政院

副    本：交通部、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新竹

          市政府、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本部法律事務司（4 份）、本部資訊處（第

          1 類）


